
附件2

2012年莘县公开招聘教育、卫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

须    知      
1、哪些人员可以应聘？

按照公开招聘的相关规定，凡符合《2012年莘县公开招聘教育、卫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简章》（以下简称《简章》）规定的条件及招聘岗位资格条件者，均可应聘。

2、哪些人员不能应聘？

（1）在读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

（2）现役军人；

（3）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且不得应聘的人员；

（4）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5）已正式就业的在职人员；

（6）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7）与本人有应回避亲属关系的岗位。
3、岗位类别栏里的字母分别代表的含义？

A代表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报考岗位，直接面试，不参加笔试。B代表普通岗位，需参加笔试和面试。
4、报考B类岗位的研究生是否参加笔试？

凡报考B类岗位的考生必须参加笔试和面试。

5、对学历学位及相关证书有什么要求？
报名考生需已取得国家计划内统招高等院校相应的毕业证书，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报考的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成人教育、在职教育等不在招考范围。
6、学历学位高于岗位要求的人员能否应聘？

学历学位高于岗位要求，专业条件符合岗位规定的可以应聘。
7、如何界定应聘人员所学专业？

以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
8、留学回国人员应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除需提供和报考同一岗位考生相同材料外，还要出具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学位认证、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有关证明材料，资格审查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县公开招聘主管机关审核。
9、享受减免有关考务费用的农村特困大学生和城市低保人员怎样办理减免手续？

拟享受减免有关考务费用的农村特困大学生和城市低保人员，不实行网上缴费，在网上提交报名信息并经网上初审通过后，携带有关证明材料于8月30日（8：00—12:00）到莘县人事行政服务大厅（县政府四楼）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证明材料包括：低保人员，需提交低保证原件及发放低保金存折（原件、复印件）；农村特困大学生，出具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核发的《山东省特困家庭毕业生就业服务卡》（原件、复印件）。
10、哪些人员可以享受加分?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我省统一组织招募和选派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务期2年、考核合格，3年内（指2008年、2009年、2010年招募和选派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应聘符合报考条件的招聘岗位，审核确认后笔试成绩加10分。根据聊发【2011】18号文件规定，符合招聘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本次招聘，笔试成绩加10分。
11、符合加分条件人员怎样办理加分手续？

符合加分条件的考生，在网上初审通过、网上缴费确认完成后，于9月1日（8:00-12:00；14:30-18:00）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到莘县人事行政服务大厅（县政府四楼）办理现场资格审查手续。办理资格审查手续时，除出具身份证和报到证外，参加“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项目的人员出具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三支一扶”大学生要出具山东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签发的《招募通知书》和县人事部门出具的考核材料；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毕业生要出具团省委考核认定的证明材料；退役大学生士兵要提供《退伍证》、《优待安置证》、《入伍通知书》及县民政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加分人员名单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莘县人事信息网上统一面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实施加分。
12、填写相关表格、信息时需注意什么？

报名时填写的表格、信息等必须真实、全面、准确。主要信息填报不实的，按弄虚作假处理；因信息填报不全导致未通过招聘单位网上初审的，责任由应聘人员自负。
13、应聘人员是否可以改报其他岗位？

没有通过招聘单位网上初审的应聘人员，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可改报其他单位或该单位的其他岗位，但不能再次应聘曾被拒绝的岗位。

通过招聘单位网上初审的应聘人员，不能再改报其他岗位。

14、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进行现场资格审查时需提供哪些材料？
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要按照招聘岗位要求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因需现场采集照片和指纹，考生必须本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在规定时间提交相关材料。相关材料主要包括：

（1）《2012年莘县公开招聘教师、卫生技术人员报名登记表》1份；

（2）《诚信承诺书》1份；

（3）毕业证、学位证、报到证（就业服务卡）、身份证、户口簿（户口迁移证）、教师资格证及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4）人事档案。
15、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和面试合格线如何划定？

为保证新进人员基本素质，参照省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做法，笔试设定最低合格分数线；面试人数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岗位，面试时设定面试合格分数线。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面试合格分数线由县公开招聘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16、面试结束后出现岗位空缺如何递补？
面试结束后，在进入考核体检范围人员公示期内，因放弃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岗位空缺按规定进行递补。进入考核体检范围人员公示期满直至办理正式聘用手续，再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岗位空缺，不再进行递补。
17、体检依照何标准进行？如对体检结果有疑问，是否可申请复检？
教师岗位体检标准参照山东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执行；卫生专业技术岗位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体检标准执行。
考核体检人员确定后，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组织体检。应聘人员对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按规定申请复检，费用由申请方负担。复检只能进行1次，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18、违纪违规应聘人员如何处理？
应聘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有关要求，自觉服从公开招聘的统一安排。对违纪违规的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参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人社部令第4号）给予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对岗位资格条件有疑问如何咨询？

对岗位要求资格条件和其他内容有疑问的，请与招聘单位直接联系（《2012年莘县公开招聘教育、卫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岗位汇总表》中对应的咨询电话）。
20、是否有指定的考试辅导书和培训班？

2012年莘县公开招聘教育、卫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班。
莘县公开招聘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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